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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互联网时代的深入发展，具有消费意义的网络空间在网络民众的信
息消费过程中被不断生产出来，网络空间消费逐渐成为网络消费的重要内容之一。由

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属性，网络空间消费也具有相应的公共性价值。但由于网络空间

的经济向度，网络空间消费还具有信息层面、公共性层面的潜在消费风险，主要体现为

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泄露风险、不知情权的剥夺风险、公共信息的商业化风险和网络共同

体的消解风险。这些风险的出现，反映了互联网时代深入发展的过程中，网络社会空间

由于商业力量的介入和干预所引发的一系列消费风险，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及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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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开展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

和空间。在信息消费的同时，公众对“网络空间”的消费需求日渐提升，网络空

间的消费价值也日益彰显，网络空间消费也逐渐成为网络消费的主要内容之一，

向空间消费的转向成为网络信息消费的发展趋势之一。这种转向是网络经济深

入发展之后介入网络空间的必然发展趋势，也是互联网时代进一步发展的社会

趋势之一。不过，由于网络空间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向度，使得网络空间消费具有

较强的经济主导性，进而与公众对网络空间的公共性需求形成一定的矛盾和冲

突，从而带来相应的消费风险，这些风险主要体现为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泄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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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不知情权的剥夺风险、公共信息的商业化风险和网络共同体的消解风险等。

一、网络信息消费的空间转向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深入发展，在人们开展网络信息消费的过程中，有些网

络空间的消费价值逐渐显现，消费意义上的空间被生产出来，向空间消费的转向

逐渐呈现为网络信息消费的发展趋势之一。

（一）网络信息消费中的空间生产

“信息”是互联网空间中的最重要资源，也是互联网时代网民消费的主要内

容之一。无论是浏览新闻网页，还是在论坛、贴吧获取信息，以及在微博、微信发

布信息等，人们通过信息的获取、发布、传播，在互联网空间开展着多种多样的信

息消费行为。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流动性的日益增强，互联网

空间存储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大，人们的信息需求也逐渐增强，互联网技术发展与

信息消费之间呈现相互增强的发展态势。

信息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基础。在信息消费的过程中，人们还汇聚成群，在

ＱＱ群、微博、微信朋友圈、贴吧、论坛等多元化的网络空间中开展着广泛的社会
交往。其中，有些网络社群在进行广泛社会交往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信息生产

能力，经常会有大量的信息从该群中源源不断地产生，从而直接促成了该社群所

在网络空间消费价值的形成及提升。比如百度贴吧中比较活跃的病种类贴吧。

在这类贴吧中，通过吧友们对某一问题的问询、回答及讨论，关于该问题的相关

知识便以信息的形式被生产出来。吧友越多，问题越多，讨论越充分，该贴吧的

信息生产能力便越强，其对吧友们的吸引力也便越大，众多网友进入该贴吧的需

求也便越大，进而该贴吧的空间价值也便愈益显现出来。对于吧友们而言，该贴

吧所在的网络空间就如同一个公共场所，当群体成员遇到问题时，便来到这个公

共场所坐一坐，从其他成员那里或者从该公共场所储存的信息库中获得所需信

息，这个公共场所的存在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层面而言，网络空间消费价值的形成与提升，都与网络民众的信息消

费活动具有密切的关系。正是在网络民众的信息消费过程中，有些网络空间的

消费价值不断形成并得到提升。从空间生产理论来看，这也是一种消费意义上

的空间生产，涉及了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在消费层面上的重组与建构。社会关

系是“社会空间”的母体，“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模式或生产关系都会生产出

自己特殊的空间”，当人们基于共同的信息消费需求汇聚一起，形成特定的互动

模式和交往关系时，人们所在的网络空间也便被生产出来，并被打上了“社会关

系母体”的烙印。〔１〕因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深入发展，网络民众在网络信息消

费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和提升了某些网络空间的消费价值，即进行了消费层面

上的网络空间生产。

网络空间主要由两个层面的空间构成。首先是整体的互联网空间。依据进

入互联网空间的情况，社会成员被分为“有者”和“无者”。〔２〕其次是出现于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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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空间中的无数个小空间。这些小空间就如同一个个小房间，每个房间里都蕴

藏着相应的信息，要想获取每个房间里的信息便需要获得进入房间的权限。比

如百度贴吧，只有经过注册成为其贴吧会员后，才可完整享有进入贴吧及获取相

关信息的权限；比如微信朋友圈，只有经过注册并下载相应的软件之后，才可以

进入微信空间获取信息、开展人际交往等。

但是，并非所有的网络空间都具有空间消费价值。有些网络空间如淘宝、京

东等，人们主要是在该空间中开展各种消费活动，而并非是对该空间的消费，该

空间主要是作为人们开展消费活动的平台、媒介而发挥作用的；还有些网络空间

如网络游戏网站、新闻类门户网站等，人们在该空间中的消费活动主要体现为对

该空间内物品的消费，如在网络游戏网站空间中消费网络游戏，在新浪等新闻类

门户网站空间中消费新闻类信息等。而对于百度贴吧、微博、微信朋友圈等这些

网络空间而言，由于大量人群汇聚其中，进行着频繁的以信息为中介和表现形式

的人际互动，在这个过程中生产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使得他们汇聚其中的

网络空间的消费价值也获得突显和提升。

（二）网络空间消费及其公共性价值

虽然同为消费对象，但网络空间却具有许多与现实空间不同的特点。从外

形上看，现实空间通常具有可见的、有形的物理边界，不同的现实空间具有不同

的外观和内部装饰，而网络空间的边界则是不可见的、无形的、虚拟的，“是以信

息流动、语言交流、符号展示和意义追求为主要内容的流动的”空间，〔３〕因而对

不同网络空间的区分也主要是通过其名称、使用人群等信息化指标来进行的。

从归属性而言，现实空间的归属性非常清晰，无论是商业空间、私人空间，还是公

共空间，都具有明确的产权归属，而网络空间的归属则比较模糊，既属于互联网

公司推出的网络产品，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从生产过程来分析，现实空间

的生产与其归属普遍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而网络空间的生产过程则要复杂一些，

首先是由互联网企业负责技术层面的搭建，然后通过汇聚该空间的网络群体成

员的频繁信息互动，而形成和提升空间的消费价值，形成具有消费意义的网络空

间，因而网络空间的生产实际上是互联网公司和网络民众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互联网公司而言，网络空间消费价值的高低与其容纳的人群性质、规模具

有密切联系，这是因为只有网络空间容纳人群的规模越大，其信息生产的能力也

便愈强，空间的消费价值也便越大。因而，在无边界的虚拟互联网空间中，不同

空间在价值层面上的竞争更多体现为对人群吸引力的竞争，即如何能够凝聚更

多的人加入进来。只有当一个网络空间凝聚了大量人群并能够生产大量有价值

的信息之后，该空间的消费价值才会获得突显，这种消费价值主要体现为该空间

的独有性，即只有在该空间，而非在其他空间，人们才能获得与更多人交流，获取

更多有价值信息的机会。

同时，与对现实空间的消费不同。消费者在开展网络空间消费的过程中，需

要支付的成本既包括货币成本，也包括注意力成本、个人信息成本等非货币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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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其中，注意力成本是指消费者在消费网络空间过程中，另外需要付出一定的

时间和精力对网络空间中由互联网公司特意发布的某个商业性信息进行关注、

浏览的成本。注意力成本是互联网时代注意力经济中的重要消费成本之一。比

如人们在消费“微信朋友圈”这个网络空间的过程中，经常会被动性地看到腾讯

公司从技术后台直接发布的商业性广告信息。个人信息成本是指消费者在消费

网络空间过程中需要透露个人信息而产生的信息方面的成本。个人信息主要是

指与个人相关联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包括个人身份、

工作、家庭、财产、健康等信息。比如当消费者想要进入某个网络空间，或者在该

网络空间发布信息、开展交往时，通常会被要求提供相应的个人信息注册成为会

员，这些个人信息的提供，即是消费者在进行空间消费之前付出的个人信息成

本。除了一些直接反映个人特征的信息之外，还有一些信息虽然并非直接与个

人特征相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的信息需求，比如空间消费痕迹等，

也属于个人信息成本，最终都会被收集汇入互联网大数据，并被相关企业用于商

业分析。互联网时代，社群经济的重要性突显，消费者在以网络空间为平台凝聚

的社群中的交往时间越多，便越有可能支付更多的注意力成本、个人信息成本。

网络空间消费具有较强的公共性价值。据统计，我国目前共有７．１０亿网民
活跃于虚拟的网络空间，互联网普及率为５１．７％，网络空间消费人群的公共性
非常明显。〔４〕与此同时，在网络空间价值的生产过程中，庞大的网络公众又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参与主体。这便意味着，网络空间价值的生产过程本身就具有较

强的公共性。此外，当庞大的网络公众在网络空间中开展信息沟通、人际交往等

网络活动时，会产生大量的有价值信息，这些信息的产生和使用都属于网络公

众，具有较强的公共性。

不过，除了公共性价值的呈现之外，网络空间还具有主要的经济向度。由于

功能各异的网络空间都是互联网公司推出的互联网产品，其产生及发展都会受

到互联网公司经济理念的影响，因而网络公众对网络空间的消费行为也会受到

一定的制约和影响，进而使得网络空间公共性功能的发挥也会受到相应影响。

二、网络空间消费的经济制约

由于网络空间的经济向度，网络空间消费的经济制约主要体现为空间进入

的经济许可、空间话语权背后的经济暗箱、空间归属的经济主导。

（一）空间进入的经济许可

网络空间是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上形成的虚拟化空间，社会成员如果想要进

入网络空间，必须首先购买相应的上网设备，并付出一定的上网费用，才能进入

到互联网空间中，成为网络公众的一员。同时，互联网空间中又具体划分为无数

个小空间，如微博、微信、贴吧、论坛及其下属群体空间等。要想进入这些小空

间，就需要经过建立该小空间的互联网公司的许可。这一许可主要体现为下载

进入该空间的相关软件、注册成为会员、遵守该互联网公司的相关规定等。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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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经济需要，不同的互联网公司允许网民进入空间时的要求也不一样。一

般而言，每个网民在注册成为某个网络空间会员的同时，都需要拥有一个账号、

密码，有的甚至还要提供邮箱、手机号等私人信息。大部分互联网公司都会制定

相应的使用规定要求会员遵守，当网民出现一些违反规定的网络行为时，就可以

采取相应的措施如禁止该网民进入空间等方式予以控制。

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盈利始终是其开发网络空间产品、发展网络空间应用

等经济行为的根本动力，因而网络空间本身的设计、使用规定、长远发展等都会

受到公司经济理念的影响，网络空间消费者也需要按照一定的经济逻辑开展消

费活动。比如目前国内应用较广的 ＱＱ、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网络空间产
品，它们在归属某个互联网公司的同时，也已经蕴含了自身的经济运行逻辑。消

费者在享受这些网络空间带来的便利交往和丰富信息的同时，也会受制于网络

空间的经济运行逻辑进行空间消费活动，例如被动接收该空间的商业推广、广告

宣传等商业性信息；按照网络空间的技术要求进行信息搜索和人际交往等。

由此可见，互联网公司在建构出一个看似自由、平等、开放、迅捷传递信息的

网络空间的同时，也必然蕴含了对该空间开展商业化行为的经济逻辑。消费者

在进入、使用网络空间的过程中，也都必然要顺应互联网企业的经济逻辑。尤其

是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在使用某个网络空间，我们不使用便不能获得更便利的

交往和更丰富的信息时，受到网络空间背后的经济逻辑的制约会更大。

（二）空间话语权背后的经济暗箱

空间话语权，即在一定空间中的话语影响力。具体到网络空间，由于“信

息”是网络话语的主要表现形式，因而网络空间的话语权也主要表现为对空间

信息的控制力，即在信息显示、排序、标志重要性等方面的影响力。由于网络空

间经济向度的影响，网络空间话语权的背后也存在着一系列的经济暗箱。

由于对网络空间技术后台的掌控，互联网公司可以控制网络空间中的所有

信息。如果某条信息不符合发布要求，互联网公司便可以通过一系列技术操作，

使得该信息被删除。据报道，百度贴吧中流行“删帖业务”，“以前贴吧删帖，黑

市叫价一条帖子８００元－１５００元”。〔５〕同时，互联网公司还可以在其经济理念的
影响下，按照自己的要求对网络空间中的信息进行排序，或者将某些信息通过特

殊颜色显示、置顶等方式使其获得突出显示，从而吸引人们的注意。互联网时

代，信息过载严重，“注意力”逐渐成为商家开展商业竞争的争夺内容。在网络

空间中，如果通过排序、标志重要性等方式使得与自己相关的信息获得突出显

示，那么对商家知名度的提高、客户的增加等都比较重要。因而，一些商家愿意

通过付费等方式让互联网公司对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显示进行技术操作。例如

“百度搜索”中的竞价排名，商家可以通过购买一些关键词的竞价排名来提高某

个信息在百度搜索上的显示频率和显示位序，而百度公司则会依据该信息被点

击的次数来收取相应费用。

经济暗箱的存在，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网络空间的商业化进程，使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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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企业获得相应的经济发展动力，但却违背了互联网信息的客观排序，大大削弱

了网络空间中信息流动的自由性、平等性、开放性，也在无形中增加了网络空间

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进而制约了网络空间公共性功能的发挥。

（三）空间归属的经济主导

从本质而言，互联网公司用技术和服务搭建了网络空间，便拥有对该空间的

所有权和处置权，属于网络空间的所有者。不过，与此同时，空间消费者也在消

费空间的过程中参与了空间信息生产、空间价值提升等工作，因而也属于空间的

主要建设者。从这个层面来看，互联网公司和空间消费者都分别拥有对该空间

的某种权利。但就目前而言，互联网公司在对空间的拥有及处置上拥有绝对的

权利，空间消费者除了建设空间、消费空间之外，并不拥有任何其他权利，网络空

间的归属仍然遵循经济主导的逻辑。如此一来，网络空间的归属现状与网络空

间的社会需求之间便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对于互联网公司与空间消费者在空间所有及处置权上的矛盾，《光明日报》

在对“百度血友病吧被卖事件”的分析中使用的“荒山喻”特别贴切。该报指出，

“百度是贴吧平台的提供者，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因此对贴吧随意处置，毕竟，贴

吧的成功更有吧主和网友的功劳。就像是一片荒山，所有权是百度的，免费开放

给人耕种，多年后，草木茂盛、花果飘香了，就站出来说山是他们的，然后就带着

牲畜开始骑马放牧，原来在这里开垦的人肯定不会答应。”〔６〕

除了百度贴吧，其他如微博、微信、论坛、社区等网络空间也是如此。虽然这

些网络空间都属于互联网公司开发的网络产品，从表面上看互联网公司确实拥

有对空间的所有权和处置权。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互联网公司只是搭建了网络

空间，而具体到该空间中各个汇聚着网络消费群体的小空间的名称、流动的大量

信息等则都是由空间消费者共同生产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一些义务担当空

间维护者的网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空间中的庞杂信息进行整理，置顶

优质信息、删除诈骗或虚假信息等，还有无数的空间消费者通过人际互动，在大

量的问询、回答中，通过大量优质信息的生产，使得该空间的信息生产能力、用户

规模、知名度都不断得到提升，网络空间的消费价值也才得以彰显。因而，在网

络空间的消费价值彰显的过程中，互联网公司只是提供了后台的技术支撑、违规

监管、用户入口建设等工作，更多的建设工作实际上是由空间消费者完成的。但

从目前来看，网络空间的归属及处置权依然属于互联网公司所有，进而使得网络

空间公共性功能的发挥也受到一定的经济制约。

三、网络空间消费背后的消费风险

网络信息消费的空间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消费者在信息层面和公共

性层面的消费风险。这里所说的“消费风险”，主要是指网络公众在开展网络空

间消费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一些有可能损害自身和社会利益的情况，主要包括个

人信息泄露风险、不知情权的剥夺风险、公共信息的商业化风险、网络共同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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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风险等。虽然这些消费风险尤其是信息层面的风险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以

来便一直存在，但网络信息消费的空间转向使其得到了进一步的突显和增强。

（一）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泄露风险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即互联网公司在

日常运营中生成、积累的大量的用户网络行为数据。这些数据具有总量庞大、类

型繁多、价值密度低、速度快、时效高等特点，在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经济领域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互联网企业、数据相关行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有人甚至用“数据财富”形容大数据时代中数据的重要资源性作用。

大数据时代中，每个网络消费者都是数据的使用者和贡献者。可以说，从网

络消费者进入互联网这个大的网络空间那一刻起，他的个人信息便会陆续被汇

集到大数据中。概括而言，被收集进大数据的个人信息主要包括基本信息、设备

信息、账户信息、隐私信息、社会关系信息、网络行为信息等。其中，基本信息主

要体现为姓名、性别、年龄、家庭地址、婚姻、信仰、职业等个人身份信息；设备信

息则主要体现为网络消费者使用的上网设备如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设备的相

关信息；账户信息主要体现为个人在互联网空间中使用的各种账号的信息，如网

银账号、社交账号、邮箱账号等；隐私信息则主要体现为个人独有的、私密性的信

息，如与个人密切相连的通话记录、照片、视频等；社会关系信息则主要体现为个

人社会交往关系的信息，如通讯录信息、好友信息、家庭成员信息、工作单位信息

等；网络行为信息主要体现为个人在互联网空间上发生的网络行为的相关信息，

如上网行为记录、上网时间、上网地点、搜索记录、聊天记录、网络游戏行为等。

伴随着网络空间消费日益成为网络消费的主要内容，网络民众的个人信息

泄露风险也便越来越大。目前，大部分互联网公司开发的互联网应用平台都依

托于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比如当我们下载一个手机 ＡＰＰ时，通常会看到这样的
提示，即是否允许应用软件共享你的通讯信息、位置信息。如果允许共享，则意

味着我们可能面临信息泄露的风险，拒绝共享，则意味着我们将无法享受到相关

服务。尤其是当周围的同事、同学、朋友都在使用该项互联网应用时，交往的需

要将会驱使我们也要使用该项互联网应用，进而才能与他人开展更便利的沟通。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当我们消费越来越多的网络空间时，便意味着我们暴

露于互联网中的个人信息越来越多。据报道，２０１５年中，近八成（７８．２％）网民
的个人身份信息被泄露，包括姓名、学历、家庭住址、身份证号及工作单位等，六

成多（６３．４％）网民的个人网上活动信息被泄露，包括通话记录、网购记录、网站
浏览痕迹、ＩＰ地址、软件使用痕迹及地理位置等，而因个人信息泄露、垃圾信息、
诈骗信息等原因，导致网民总体损失约８０５亿元。〔７〕

（二）不知情权的剥夺风险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大大提升。但在海量信息中，

如何迅速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规避大量的无效信息则成为一个新出现的重要

问题。在接受到大量信息的同时，人们也要忍受大量的垃圾信息，许多无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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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因而，互联网时代中的巨量信息在满

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以过度呈现的方式剥夺了公众的不知情权。

早在１９７８年，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便注意到了不知情权，他在哈佛大学
演讲时指出，“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

它意味着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

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８〕同时，戴维·申克也指出，“当信息积

累得越来越多时，它就不仅仅是通货了，它也成了污染”，“信息烟尘太坏事了，

它挤占了空闲时间，阻塞了必需的思考。”〔９〕信息过剩的后果便是产生了“信息

消化不良”“信息过剩综合症”或“信息污染综合症”等。

伴随着网络信息消费的空间转向，人们越来越需要在多元化的网络空间中

开展人际交往、获取信息、休闲娱乐等网络活动，尤其是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已经

进入某个网络空间之后，其他社会成员也必须进入网络空间才能与其开展交往

的情况下，网络空间消费现象也会愈益普遍和明显。一般而言，网络空间中的人

越多，发布的信息量也便越大，信息的过度化程度也便越高。对于该网络空间中

的一名消费者来说，他除了接收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之外，还必须被动接收大量并

非自己想要获取的无效信息。例如人们对“微信朋友圈”网络空间的消费。人

们在微信中组成了大大小小的朋友圈，建立了以熟人为主的社交关系网络。但

是，在享受无障碍、无间隙、多元化人际交往的同时，人们也发现，微信朋友圈中

信息的重复、过度接收也带来了相应困扰，“朋友圈就像一个混杂着各种信息的

黑洞，把你往里吸，不断刷屏间，浪费了时间，也空掷了生命”。〔１０〕尤其是伴随着

微商的出现，很多人在微信中都会不时接收到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广告信息，

“朋友圈都快成广告圈了”。〔１１〕同时，人们在微信朋友群里也经常会接收到与自

己无关的其他人的聊天信息，也给自己造成了困扰。

（三）公共信息的商业化风险

不同于现实空间中的地域阻隔及阶层固化，网络空间具有极强的公共性。

这种公共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公开性，即网络空间是开放空间，网络

空间中出现的任何信息都可为人所见。虽然有些网络空间具有私密性，如 ＱＱ
好友圈、微信朋友圈、设密后的博客等，他人不经允许便无法获取该空间里的信

息，但从互联网的开放本质而言，这些信息只要发布于网络空间里，便已经具有

了可见性，不仅已经为该网络空间里的所有成员可见，也已经为开发该网络空间

应用的互联网公司在后台可见。第二是共有性，即网络空间为网络公众共有，任

何人都可以随时进入这些空间。另外，从信息生产的角度来看，网络空间中的所

有信息也都是全体网络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为网络消费者共有。尤其

是在论坛、社区、贴吧等信息生产能力较强的空间中，在全体网络消费者的问询、

回答、讨论、编辑等工作中，信息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第三是共享性，任何一

位社会成员，只要拥有上网设备，便可以随时进入网络空间，开展人际交往、信息

获取、休闲娱乐等网络消费活动，网络空间为全体网络成员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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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使得网络空间在我国具有较强的公共价值。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

看，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使得任何人都能随时随地进入网络空间与他人开展交往，

人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进一步增强，人际交往的内容更为丰富，群体凝聚的频

率也更高，社会凝聚的动力更强，社会资本由此便获得整体的进一步提升。从信

息传播的角度来看，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进入网络空

间获取、发布信息，降低了人们的信息传递成本，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使得一

些备受公众关注的公共话题能够迅速形成，促进我国公共议题的决策和解决。

但是，由于网络空间背后的经济向度，网络空间的发展主要受其所属互联网

公司经济理念的影响。当一个网络空间聚集了大量用户进而具备了较高的商业

价值时，互联网公司通常会对该网络空间进行商业化操作，即通过有偿转让一部

分处置权、发放商业广告等形式，在该网络空间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这无疑

会大大损害网络空间公共价值的发挥。例如“百度血友病吧被卖事件”中，百度

公司对“血友病吧”的商业化操作就使得该网络空间中的大量有价值的公共信

息被商业信息所替换，大大减弱了“血友病吧”原来具有的公共价值。〔１２〕

（四）网络共同体的消解风险

在网络空间中，凭借迅捷的信息沟通技术，以地域、血缘、学缘、观点、兴趣、

志向等为联结纽带，人们凝聚成了不同规模的网络共同体。这些网络共同体在

连接个人与社会、满足社会成员的群体归属感、形成共同的社会情感和价值、提

升社会整合度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不过，在网络空间消费日益突

显的过程中，受制于网络空间的经济向度，形成于网络空间中的网络共同体却具

有一定的消解风险。

当网络空间的消费价值日益彰显，网络消费人群越来越庞大时，受制于开发

该网络空间的互联网公司基于对经济利益的寻求，必然会对网络空间进行一定

的经济性干预。在经济力量的影响下，网络空间的公开性、共有性、共享性便会

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首先，进入空间需要得到空间内经济力量的允许和认可；

其次，空间内信息生产及信息流动也不再完全遵循公共的需求，而仅体现为经济

力量制约下的部分共有；最后，越来越多的用户将会由于空间信息的过度商业化

而不再使用空间及其信息，空间的共享性受到削弱。网络空间公共性的减弱，将

会直接影响网络人群的公共性凝聚，进而影响网络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

除了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根基之外，“信息”是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凝聚形

成网络共同体的重要纽带。一般而言，在网络空间中，只在真正源于公众、契合

公众需求的信息才更有可能凝聚公众进入该空间，进而形成网络共同体。但当

商业化力量介入网络空间的发展时，该空间的信息生产机制也会受到商业化力

量的影响，即会以该商业主体的经济诉求为主维度来生产信息。由此，网络空间

信息生产过程的公众性，以及信息对公众需求的契合性都会减弱，从而使得共同

体的信息纽带会逐渐松解，进而共同体面临被消解的风险。同时，随着网络空间

消费价值的不断提升，网络空间消费群体规模的日益扩大，网络空间中出现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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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商业化信息、无效信息等信息垃圾，会逐渐减弱网络公众参与空间建设的意愿

和精神，弱化网络共同体的凝聚目标，松解网络共同体的凝聚纽带。

四、结　语

互联网时代中，借助于迅捷的信息传递技术，网络空间逐渐成为人们开展交

往和信息交流的重要空间。尤其是对于社会上的小众群体、弱势群体、边缘群体

而言，网络空间更是他们畅开心扉、获得支持、友好互助的重要空间，是他们自发

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形成网络共同体的重要平台。在这些大小不一、类型多元、

功能不一的网络空间中，有些网络空间还具有较强的信息生产能力。在网络用

户的相互交往过程中，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进而又吸引了

更多人进入该空间，使得网络空间内的群体规模日益扩大，社会影响也越来越

大。作为人们开展人际交往、获取有价值信息的重要平台，网络空间的消费价值

也愈益突显，网络空间消费已经成为人们网络消费的重要内容之一，网络信息消

费的空间转向已经显现。

这种转向，一方面突显了网络空间的社会消费价值，有利于其公共性功能的

发挥，另一方面却也伴随着一定的消费风险。这是由于网络空间的技术搭建及

其发展，都会受到其背后互联网企业经济理念的重要影响。对于互联网企业而

言，网络空间仅仅是其基于一定的互联网技术推出的网络产品，因此当该产品的

社会影响和消费价值日益提升时，也必然以获取经济利益为导向对网络空间进

行商业化操作。商业力量对网络空间发展的干预，会使网络空间消费面临信息

层面、公共性层面的风险。这种消费风险主要体现为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泄露风

险、不知情权的剥夺风险、公共信息的商业化风险和网络共同体的消解风险。这

些风险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及疏解。

注释：

〔１〕李春敏：《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探析》，《人文杂志》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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